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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對派煽風點火下， 「香港是否實行 『三權
分立』 」 這一偽命題，再掀社會爭拗。根據資料顯
示， 「三權分立」 並非人類文明社會的通行標準，
反對派推崇的英美等西方國家，其政治體制均與理
論上的 「三權分立」 各有差異。國務院港澳辦副主
任張曉明曾指出，在政治體制問題上從沒有一個各
國、各地區普遍適用的統一模式和絕對標準，而要
視乎各地具體的社會條件與歷史背景等。學術界亦
分析認為，行政權擴大已成為世界範圍內政治體制
發展的一種趨勢，從而適應全球急速變革所引發的
激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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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顯倫批港司法程序􀎠非常慢􀎡鄭若驊：香港體制屬行政主導

擴大行政權是全球政體發展趨勢

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所確立的政治體制，與18世紀
法國孟德斯鳩的 「三權分立」 理論較接近，但仍有差距
。譬如：最高法院的法官不由選舉產生，而由總統提名
，總統在法官的產生過程中起關鍵性、決定性作用，故
不可避免帶有政治傾向。

1803年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的司法判例確立，司
法審查權成為聯邦最高法院所擁有一項重要權力。不過
該制度的出現並非因美國實行 「三權分立」 、司法獨立
原則，而是司法權在實際運行中，同立法、行政權博弈
並逐步擴張的結果。

即使在美式 「三權分立」 體制下，權力關係也處在
動態變化之中，總統的行政權力也在逐步擴張。比如：
始於羅斯福時期的總統辦事機構的規模不斷膨脹，協助
總統處理政務的同時，也有力對抗國會的權力；總統頻
繁利用法案否決權，制約國會立法權的有效行使；總統
靈活處理對外締約的權力，以行政協定取代條約，從而
避開國會的監督和制約，加強了總統的外交權；總統利
用休會任命權繞過國會干預，並明確總統對行政官員的
罷免權，強化了總統的人事權等。

切尼曾被斥「民主獨裁者」
21世紀以來共和黨兩度上台執政，更把美國行政權

力之龐大，演繹得登峰造極。在小布什任內，其副手切
尼被認為是歷來最具實權的副總統，甚至有 「民主獨裁
者」 的臭名。切尼通過自創一套 「統一行政權理論」 （
又稱行政一體化理論，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使小布什政府屢屢凌駕於立法、司法機關──從削弱立
法機關對行政機關政策實施的監督，到繞過司法機關秘
密關押所謂 「恐怖分子」 。至於目前的特朗普，任內更
是把美國政治體制攪得 「腥風血雨」 、面目模糊，美國
總統儼然是隻手遮天的 「巨無霸怪物」 。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認為
，要說近二十年的美國政治體制，比過去更具有或同樣
具有鮮明的 「三權分立」 特點，實在勉強。學術界更分
析指出，行政權擴大已成為世界範圍內政治體制發展的
一種趨勢，從而適應全球急速變革所引發的激烈競爭。

美奉行􀎠山寨式三權分立􀎡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
（Henry Litton）（見圖）近日
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批評法庭對
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 「斬手斬腳
」 ，引起各方關注及熱議。事實
上，烈顯倫於去年修例風波期間
便曾批評香港在司法程序上停滯
不前。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

亦形容反對
勢力傷害香
港，導致司
法界淪陷。

「司法
程序應當是
無縫銜接。
」 烈顯倫於

去年11月的一個分享會上指出，
警方的責任是將罪犯繩之於法。
警方逮捕罪犯後，會在48小時內
將被捕人帶到裁判法院提案，此
後就由司法程序接管。不過，（
當時）修例風波發生半年以來，
未見過法庭就一次有關罪行有任
何定罪或釋放的裁決。他又指，
涉及2014年非法 「佔中」 案件的
主犯，儘管被判刑期很短，亦都
拖延至去年才被監獄釋放，顯示
司法程序 「非常慢」 。

陳健波斥反對勢力拖政府後腿
立法會議員陳健波近日亦在

社交網站拍片指出，反對勢力傷
害香港，導致教育、司法、傳媒

界別淪陷， 「反對勢力全方位拖
政府後腿」 ，無論政府或者中央
做事，都會有人阻手阻腳，在不
同媒體抹黑醜化已經是指定動作
，各種陰謀論更是無日無之，未
開始做就已經抹黑，好事一定變
壞事。他形容香港情況如同一個
十多年都周身病痛的人，而實施
國安法就像打了支強心針，但經
過這麼多年的傷害，香港還是百
病纏身。

他又表示，中美關係只會愈
來愈嚴峻，香港必定成為磨心。
「中央、特區政府及香港人一定
坐在同一條船上，共枯共榮」 ，
他呼籲市民扶政府一把，避免成
為反對勢力的幫兇。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見圖）昨日表示，香港的政治體制是
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行政、立法及司
法機關根據基本法在行政主導下各司其職、相
輔相成，而不是着眼於一個概念的表面稱謂。

鄭若驊在網誌中表示，行政長官既是香港
特區的首長，也同時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清晰指出行政長官的職權是
領導香港特區政府、簽署法案、決
定政府政策等，正展現特區架構是
以行政為主導。在基本法所制定的
政治體制下，行政與立法機關在履
行職務上是互有關連，但在立法會
提出法案的主導權在於行政機關。

鄭若驊提及，基本法列明香港
特區的法官經獨立委員會推薦，由
行政長官任命。行政機關在政治體
制中雖然享有較大的決策制定權，

但必須遵守法律，決定亦可以受到司法挑戰，
由法庭獨立地按法律和證據裁定有關行為是否
合法。

楊潤雄：教科書內容須準確
鄭若驊強調，香港的體制正展現了基本法

所貫徹的法治原則及司法獨立的內涵。從香港
特區憲制角度正確地理解政治體制，必然會明

白香港的架構是以行政主導。市民
不應該只着眼於一個概念的表面稱
謂，而應該從實質上去作出了解，
便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拗。

另外，對於有教科書刪除 「三
權分立」 的內容，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教科
書內容必須準確，應該參考基本法
描述本港的政治體制，而非討論政
治。

學術界：􀎠三權分立􀎡僅屬理論 各國各自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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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孟德斯鳩的 「三權分立」 理論備受親西方政制
者推崇，但事實上，當今沒有一套西方政治體制完全符
合孟德斯鳩所倡導的標準。這是因為孟德斯鳩把行政、
立法和司法三種權力的制約和均衡關係絕對化，被認為
是一種過於理想化、模式化的設計。

英國奉行 「議會至上」 的制度，首相由下議院多數
黨領袖擔任，內閣成員由首相從多數黨中提名、由議員
兼任；內閣對議會負責，一旦失去議會多數支持，內閣
須辭職，重新舉行大選後由新議員組成新內閣等。對於
英國議會的地位權力，有一形象說法： 「除了不能把男
人變成女人和把女人變成男人外，議會無所不能」 。

法總統有權任命總理
在法國，國民議會和參議院組成立法機關，總理領

導的政府是行政機關，最高法院是司法機關。總統是國
家權力中心，有權任命總理並組織政府，主持內閣會議
，決定政府方針政策；政府則對議會負責；但議會又對
總統有較強的依附性等。這種制度被稱為 「半總統半議
會制」 ，特點是行政權由獨立選舉產生的總統和議會多
數黨出任的總理及其內閣分享。

儘管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並未百分百成真，
但史學界普遍認同，其思想無疑對人類政治文明具重要
貢獻，不僅在當時法國封建主義和君主專制走向沒落的
特定歷史環境中，為資產階級革命提供重要理論武器，
而且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組織形式和權力運行方
式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行政、立法、司法三種權力機
關的分設，成為現代國家借鑒的政治體制基本框架。

港回歸前是行政主導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曾撰文明言

，不少人都誤以為香港奉行 「三權分立」 ，但香港不論
在回歸前和回歸後都奉行 「行政主導」 ， 「三權」 從未
真正分立。在殖民地年代，港督長時間兼任立法局主席
，絕大部分立法局議員由官員或委任人士出任。直至80
年代末期，行政機關一直牢牢掌握立法的權力。1985年
立法局出現首批功能組別議員，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選
議席，1995年港督彭定康取消所有官守議員議席，才逐
步削弱行政機關的立法權力。

英􀎠議會至上􀎡法總統掌權

西方 「三權分立
」 理論制度，歷史上
一直動態發展、並無

定式：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 「政體三
要素」 ，到波里比阿提出分權制衡思想
的萌芽；從17世紀英國洛克分權思想
為近現代西方國家組織形式奠定理論基
礎，到孟德斯鳩創立較完整的 「三權分
立」 理論。

綜觀歷史發展進程， 「三權」 本身
的含義因時勢而不斷變更。洛克的分權
思想被認為把 「三權」 合為 「二權」 ，
即立法權、執行權及執行權轄下的對外
權。之所以強調對外權，正是基於當時
西歐對外殖民擴張的背景，若無統一執
行的對外體系，當年西歐對外殖民擴張

根本無從談起。孟德斯鳩的 「三權分立
」 理論亦具時代局限性，例如認為：立
法機構的設置應保障貴族權益不受平民
侵犯、行政機構應實行君主制等。其理
論背景是意圖在法國建立英國式的君主
立憲制，而後來法國大革命則帶來了更
民主的共和體制。

對象僅限主權國家
教育評議會主席、國史教育中心（

香港）校長何漢權指出，分權思想無論
歷來如何發展，皆有不言而喻的一個基
礎，即其對象是主權國家、而非主權國
家之下的地方區域。若把 「三權分立」
理論生搬硬套到一個主權國家之下的地
方區域，其背後的目的無疑別有用心。

分權理論有時代局限性

張曉明：政制模式從來無統一標準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曾在一

個基本法研討班上指出，任何一種政治
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都與所在國家、地區
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歷史傳統、政治
文化、時代背景等因素分不開，有其歷
史發展的必然性，是一種自然的演變過
程，一種政治博弈的結果，而不完全是
按照事先設計好的某種方案推進的。

張曉明強調，從當權者或制憲者來
說，選擇何種制度和模式，必然要基於
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從政治利益和價
值取向等方面作出考量。 「在政治體制
問題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各國、各地區普

遍適用的統一模式和絕對標準。」
張曉明亦指出，僅僅從分權的層面

上把國家權力劃分為行政、立法、司法
三大類，分別由三個不同機關行使，還
不是嚴格意義上的 「三權分立」 體制；
只有在行政、立法、司法三種權力的相
互關係上達到相當的制衡程度，形成一
定均勢，三者在機構、職能、人員上完
全分立，誰也不向誰負責，成員身份也
不互相重疊，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 「三
權分立」 ，故世上自我標榜為 「三權分
立」 的國家屈指可數。

曾鈺成：爭拗是「庸人自擾」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表示，香港在

回歸前後都沒有 「三權分立」 ，相關爭
拗是 「庸人自擾」 。曾鈺成指出，香港
的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是互相制衡，
司法機構判案不受干預亦寫明在基本法
中，立法會對政府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但香港與美國的 「三權分立」 模式不同
。曾鈺成強調，兩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提及的 「三權分立」 字眼，相信只是表
示司法機構與行政、立法之間互不干涉
，香港沒有 「三權分立」 不影響司法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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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